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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年全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工作要点

2020年全市卫生监督工作的总体思路是：以开展综合监

督“重点任务攻坚年”为主线、监督卫生健康法律法规的有效

落实为抓手，牢牢把握监督执法办案主责主业，推动卫生健

康综合监管体系建设，促进全市卫生监督工作的高质量发

展，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“十三五”规划圆满完成提供有力保

障。

一、坚持建设和落实并重，着力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

综合监管制度

（一）建立综合监管协调机制。建立医疗卫生综合监管

协调机制，形成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制度，加强部门间信

息共享和协作配合，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，全面落实综合监

管各项任务，形成监管工作合力。加强系统内综合监管协同

联动，明确卫生健康部门内部科室分工，实现监管信息共享，

行政管理、监督检查结果共用。

（二）建立综合监管督察制度。认真落实《山东省改革

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实施方案》，市级及各县市

区制定出台具体方案。按照综合监管督察指标要求，会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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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组织对部分地区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工作统筹开展督

促指导，做好迎接国家、省级专项督察准备。

二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，组织开展综合监

督“重点任务攻坚年”活动

（三）制定综合监督“重点任务攻坚年”活动实施方案。

坚持和完善调度、督导、通报、约谈制度，确保各项任务措

施落实落地，力争重点工作实现重大突破。探索建立卫生健

康领域违法行为有奖举报、综合监管督察考核、结果运用、

责任追究等制度。在强化监督执法办案、加强监督执法体系

建设、改革完善综合监管制度等方面开展攻坚，健全完善相

关的体制机制制度。

（四）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卫生监督工作。根据疫情

防控形势，按照各级党委、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统一部署，

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排查、检查和督查，严肃查

处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违法行为。加强消毒产品事中事后监

管，加大对紧急上市消毒剂的监督检查力度，严防卫生质量

不合格产品用于疫情防控工作。

（五）大力开展“蓝盾行动”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继续在全市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执法，确保完成矿山、冶金、

建材、化工等重点行业监督执法任务。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

等八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“回头看”，进一步加强和

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。针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突出问

题，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综合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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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加强日常监督检查。依法加强全行业全领域日常

监督检查，保持监督覆盖率、办案总数、监督员人均办案数

在全省领先位次。持续开展打击非法行医、乡村医生依法执

业、预防接种、消毒产品、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、学校卫生、

公共场所、放射卫生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等专项检查和

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。

（七）建立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制度。督促落实依法

执业主体责任，组织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定期开展依法执业

自查。继续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，将评

价结果与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记分、等级评审、校验、绩效评

价等工作相衔接。

完成国家、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相关专项整治行动

任务。具体整治方案另行印发。

三、坚持创新方式方法和结果运用同步，不断提升监管

效能

（八）深入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。积极试行

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，强化部门间的配合协作，协同相

关部门开展联合抽查。及时更新全市卫生监督检查对象名录

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信息，全面提高完成率、完结率、办案

率、及时率、公开率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

则，规范监督抽检结果的公示、分析和应用，加大对违法行

为的打击力度。

（九）构建“互联网+监管”模式。依托信息化手段，加强

医疗行业监管信息收集、分析、运用。充分运用“智慧卫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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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强化信息化监管，加大手持执法终端应用。探索医疗

废物在线监督监测模式，进一步完善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

位在线监测制度。

（十）推进“执法+”模式。按照综合监管制度要求，健全

“执法+”工作机制。推进“执法+专家”，邀请医疗卫生专家参

与政策研究、日常监督执法和专项整治等工作，强化专家支

撑。推进“执法+首席卫生监督员”，进一步完善首席卫生监督

员库，切实发挥示范带动和技术引领作用。推进“执法+媒体”，

发挥媒体监督作用。

四、坚持监督机构和执法队伍并举，大力加强监督执法

体系建设

（十一）加强执法制度建设，规范执法行为。严格落实

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，促进严格规范

公正文明执法。规范举报投诉受理程序，提高举报投诉办理

效率。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执法工作制度，有效规范执法行

为，确保依法行政。

（十二）持续实施监管能力提升行动。开展规范化卫生

监督机构创建工作，组织实施好市县职业卫生执法装备项

目，提高基础设施、执法装备水平。梳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

暴露出的监督体系短板，积极争取本级政府加大对监督机构

体系建设的支持。

（十三）加大培训力度。制定“十四五”卫生监督员培训

规划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卫生监督员和管理干部培训，增强

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，提高队伍素质能力。学习和宣贯《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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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等法律法规。全市卫生监督执法

人员每年完成网络培训平台课程学习不少于人均 40学时。

（十四）强化执法监督稽查。继续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案

例评查和执法案卷抽查，对“零办案”监督机构、“零办案”专

业和“零办案”监督员开展专项稽查，不断提升案卷办理质量，

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。继续开展“执法办案能手”评选活动，

树立正确的工作导向。


